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□取消□變更場地申請表（校內） 
申請取消/變更場地注意事項： 
1. 變更、借用新場地前請先至總務處網站查詢該場地借用狀況。 
2. 本申請表最遲須於活動前3日送達事務組。 

借用單位 
 

活動名稱 
 

取消/變更原因   

原借用時間 
自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（星期  ） 

至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（星期  ） 

變更後借用時間 
自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（星期  ） 

至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（星期  ） 

原

借

用

場

地 

行政大樓 □ 一樓會議室 □ 三樓會議室 □ 三樓貴賓室 □ 三樓開標室 

親仁樓 □ B118室 □ B314室 □ B317室 

明倫館 □ 大禮堂 □ 貴賓室 

科技大樓 □ 茶藝軒 

學思樓 
□ F202圓融軒 □ F1102會議室 A □ F1103會議室 B 

□ F1104會議室 C □ F1105會議室 D 

變

更

後

借

用

場

地 

行政大樓 □ 一樓會議室 □ 三樓會議室 □ 三樓貴賓室 □ 三樓開標室 

親仁樓 □ B118室 □ B314室 □ B317室 

明倫館 □ 大禮堂 □ 貴賓室 

科技大樓 □ 茶藝軒 

學思樓 
□ F202圓融軒 □ F1102會議室 A □ F1103會議室 B 

□ F1104會議室 C □ F1105會議室 D 

申請人 

簽章  
聯絡分機  申請單位 

主管簽章  
申請日期  年    月    日 

事務組  
敬會 

營繕組  總務處  

 


